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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校区搬迁预算及落地工作情况通报 

 

4 月 17 日，第 9次校长办公会原则通过青岛校区搬迁预

算及落地工作安排。为全面贯彻会议精神，加快搬迁项目实

施，做好青岛校区搬迁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前期工作情况 

在学院密切配合下，学校开展了大量工作，梳理申请报

废及不能搬迁资产，摸清搬迁家底，掌握搬迁、教学、办公

等基本需求，明确项目夯实内容，核实预算细化分工，为青

岛校区搬迁做周密安排。 

（一）现场勘察核实 

3 月 1 日至 21 日，搬迁工作办公室牵头，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部、财务部、科学技术研究院、青岛校区财务处、条件

保障处和保卫处组成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深入搬迁单位，

实地评估论证并核实搬迁预算。 

工作组按照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服务基层，通过现场勘察、审核材料、会议讨论等方式，

逐项摸清搬迁家底，编制 8 类清单，梳理重点和难点问题，

初步核实了搬迁预算。在认真听取并充分吸收师生意见基础

上，形成搬迁评估核实工作报告。 

（二）组织专家论证 

4 月 7 日，召开专家论证会。9名相关学科专家组成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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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专家组认真核实上报材料清单，审阅工作报告，评议搬

迁项目，研究工作组提出的建议方案，并根据学校实际，针

对搬迁评估事项和相关方案提出专家意见和建议。 

专家组充分肯定前期深入学院调查研究的成果。认为工

作组掌握情况客观详实，数据分析科学合理。专家组原则同

意工作组提出的建议方案。 

（三）管委会专题研究 

4 月 13 日，青岛校区管委会专题研究搬迁预算安排，并

对搬迁落地工作提出明确意见和要求。 

此前，搬迁工作办公室召开 4次专题会，研究搬迁评估

核实工作方案，讨论学院共性问题，提出搬迁项目立项原则，

细化夯实项目内容。期间征求了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青岛

校区财务处的意见，进一步细化搬迁预算。 

（四）学校专题会研究 

4 月 14 日，张永兵副校长主持召开专题会，曹升元总会

计师出席。财务部、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青岛校区财务处、

条件保障处参加会议。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搬迁预算方案及

落地工作安排，决定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 

（五）校长办公会通过 

4月 17日，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并要求组织实施。 

二、搬迁预算及落地工作思路 

（一）坚持厉行节约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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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客观评估现状与搬迁需求，科学合理配置办学资源。

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提高效益，确保基本搬迁条件。 

（二）坚持统筹安排分步实施 

系统规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新购项目。家具购置基

本一次到位，设备购置依据工作需要和实施条件分 3批进行。 

（三）坚持突出重点把握难点 

把握工作重点，分清轻重缓急，优先安排搬迁和教学必

需项目，重点破解影响搬迁的瓶颈问题。 

（四）明确分工理顺项目落地机制 

细化工作分工，建立项目落地责任制，完善多部门协同

机制。倒排工作时间表，保证按期落地。 

三、第一批项目立项情况 

（一）第一批搬迁项目确定原则 

搬迁项目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第一批项目立项基本标

准是：青岛校区搬迁必需；教学工作必备；专家论证原则同

意；项目条件成熟，年内可执行完毕。 

1.搬迁与发展分开、分批立项实施 

第一批：搬迁必需且条件成熟的项目，包括教学、办公、

实验条件及学生搬迁等，科研设备只搬迁不新增。 

第二批：需要学校论证的项目及补充、配套项目，在 2017

年年内论证实施。 

第三批：学院新建项目、发展项目、科研设备更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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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遗漏项目，结合 2018年预算编制工作论证实施。 

2.优先保障搬迁必需，优先保障基本教学 

突出重点，落实两个保障。确保搬迁必需项目、基本教

学项目按时落地，保证青岛校区顺利搬迁。 

3.科学分析学科特点，参考存量兼顾平衡 

依据学科特点，参考各单位原有设备存量、历年学校实

验室平均投入和设备报废数量，兼顾平衡。 

（二）第一批搬迁项目立项情况 

确定第一批 6个搬迁项目立项实施。包括搬迁运输调试

项目、第一批设备购置项目、家具购置项目、学生搬迁项目、

公共（创新）实验室项目、图书馆图书资料搬迁项目。并对

有关问题做了说明（具体见附件 1）。 

设立 6个其他工作专项。包括振声苑教室建设二期项目、

博物馆建设项目、图书馆建设项目、学生公寓及附属设施购

置项目、食堂一、二层改造项目、学生公寓热泵购置项目。 

四、工作分工 

（一）家具购置项目 

家具分两类组织采购。办公家具、研究生学习家具学校

统一购置；教学科研家具以学院为单位组织购置。 

1.办公家具、研究生学习家具 

搬迁工作办公室牵头，搬迁单位和相关部门组成工作组，

提出办公及研究生学习家具数量、规格、材质、尺寸、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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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数和购置要求。青岛校区财务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依照职能分工组织招标采购。条件保障处负责家具安装条件

和物业协调。监察审计部门负责工作监督。 

2.教学科研家具 

搬迁单位是教学科研家具购置责任主体。负责提出规格、

材质、尺寸、样式、功能等参数和购置要求，提交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部。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负责制定相关标准，牵头组织采

购前论证（搬迁工作办公室、条件保障处参与），倒排时间表，

办理相关手续，督促搬迁单位落实项目执行。 

青岛校区财务处：负责组织家具招标采购。 

条件保障处：负责家具安装条件和物业协调。 

监察审计部门：负责工作监督。 

（二）设备购置项目及相关 

搬迁单位是设备购置项目责任主体。负责提出教学设备

数量、规格、型号、性能等参数和要求，提交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部。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负责依照程序和规定，论证、处

置拟报废设备、家具；回收、调剂不搬迁设施及化学品等资

产；牵头组织设备采购前论证，倒排时间表，办理相关手续；

依据职能管理实验室安全；督促搬迁单位落实项目执行。 

青岛校区财务处：负责组织设备招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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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保障处：负责设备安装环境、条件和物业协调。 

监察审计部门：负责工作监督。 

（三）搬迁运输项目 

按照统分结合的原则，落实工作责任制。 

搬迁工作组：搬迁工作办公室牵头，资产与实验室管理

部、财务部、科学技术研究院、审计处、纪委监察处、青岛

校区财务处、条件保障处、保卫处等单位组成工作组，进行

学校层面的搬迁组织工作。工作内容包括：统一制定搬迁方

案，统一制定搬迁范围，统一制定工作要求，统一制定安全

规范，统一招标搬迁服务商，协调搬迁具体工作。 

各职能部门：依照《青岛校区搬迁工作总体方案》分工，

落实搬迁任务。 

搬迁单位：搬迁单位是搬迁责任主体，具体组织本单位

搬迁。具体工作包括：安排好房间布局，采购设备家具，建

设实验室，为搬迁和教学做好充分准备。制定搬迁具体方案，

编制搬迁物资清单，提出搬迁招标要求，对接搬迁服务商，

负责特殊专业设备搬迁，组织实施本单位搬迁。 

（四）学生搬迁项目 

组成工作组统一协调学生搬迁。 

学生搬迁工作组：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国际事

务部、公安处、青岛校区学生处、保卫处及相关学院组成工

作组，协调组织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搬迁事项。制定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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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学生暑期留校审批管理办法，负责留校学生的安排及管理。 

青岛校区学生处：负责学生在青岛校区住宿安排，负责

学生搬迁物资准备，提出搬迁招标要求，与搬迁服务商对接，

统一协调各学院（科研机构），具体组织实施学生搬迁。 

国际事务部：负责留学生搬迁。 

青岛校区财务处：组织学生搬迁服务商招标采购。 

青岛校区保卫处：牵头负责搬迁安全，协调当地公安办

理户籍变动手续。 

（五）公共（创新）实验室项目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牵头，条件保障处参与，青岛校区

公共（创新）实验中心具体实施。 

(六)图书馆图书资料搬迁项目 

学校图书馆负责,相关搬迁单位配合。 

五、重点工作时间节点 

依据实际工作需要，结合项目实施条件，经调查研究，

参考启动运行阶段的经验，按照 9 月初青岛校区正常开学，

倒排重点工作时间表,明确时间节点(具体时间安排见附件

2)。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搬迁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搬迁工作。要把各单位落

实搬迁工作情况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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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各单位要讲政治、讲大局，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搬

迁工作。职能部门要主动服务，不能敷衍塞责、拖延扯皮。 

搬迁单位要承担搬迁主体责任，成立工作组，指定搬迁

负责人，组织实施本单位搬迁。 

（二）加大项目执行力度 

1.主要领导亲自抓落实。搬迁单位和职能部门主要负责

人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协调，并选派精干人员组成工作组，

采取有力措施，把项目落到实处。 

2.简化工作流程。相关职能部门要落实学校“放、管、

服”的要求，简化流程，分解任务，提高执行效率；强化服

务意识，主动上门服务，依法依规做好项目执行工作。 

3.严格执行工作时间表。要按学校时间表倒排工期，确

保项目按时落实到位。原则上，第一批项目没有按时完成的

单位，后续批次不再安排立项，并通报批评。监察审计部门

加强监督。失职、渎职对搬迁造成重大影响的，按规定问责。 

4.建立通报督办制度。青岛校区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通报和督办。牵头单位定期向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项

目执行进度。项目执行情况在《青岛校区搬迁工作简报》公

布。 

（三）建立搬迁责任制 

细化分工，明确责任人。搬迁单位要确定青岛校区搬迁

总负责人、各项目执行负责人以及搬迁工作总联系人。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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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要明确青岛校区搬迁工作分管领导，各项目具体业务联

系人。 

（四）高度重视搬迁安全 

搬迁涉及高风险物资主要有：易燃易爆化学品、放射性

材料、特殊气体（钢瓶）、实验动物、生物材料、病原微生物、

细胞株及其他具有潜在公共安全风险的物资。各单位需高度

重视搬迁安全，按照学校要求，制定安全预案，落实安全措

施，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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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搬迁工作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搬迁单位拟申请报废的设备、家具，由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部按照学校规定论证审核，依照程序，在济南校本

部办理相关手续。 

（二）关于各单位提出的不宜搬迁且不符合报废条件的

设备设施问题。 

1.信息学院原微电子专业使用的设备不搬迁到青岛校

区；中心校区光学实验室设备留在济南校本部服务教学。 

2.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实验室自制设备搬迁成本

超过重置成本或搬迁后效能不能满足需要的，不搬迁到青岛

校区。 

3.环境研究院大气检测站设备保留在济南中心校区。 

4.糖工程中心放在药学院的设备不搬迁。 

5.粒子科学中心用于探测器研究的设备暂不搬迁，待所

承担项目完成后再行搬迁。 

6.各单位纯水系统、地线系统、超净间、屏蔽室、监控

系统、防盗系统、门禁系统等附属在建筑上的设施不搬迁。 

7.空调问题按照学校统一要求处理。 

（三）关于高风险物资的有关问题 

1.一般酸碱试剂、普通有机试剂不搬迁到青岛校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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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量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在济南回收，调剂使用或集中

处置；学院（科研机构）搬迁到青岛校区后需要的一般酸碱

试剂、普通有机试剂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按照回收清单统

一配置。 

2.放射性材料和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易燃易爆化学品，搬

迁前一律上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3.非易燃易爆的特殊固体化学品及气体钢瓶（空），学院

论证搬迁有安全保障的，经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审核批准，

学院可以自行搬迁。 

4.实验动物、生物材料由使用单位提出搬迁方案并单独

组织实施。原则上，生物材料采用超低温冰箱运输，实验动

物使用专业运输队伍搬迁。 

5.病原微生物、细胞株及其他具有潜在公共安全风险的

物资搬迁，一事一议，确保搬迁安全。 

（四）关于搬迁运输调试项目 

搬迁单位是搬迁运输调试项目的责任主体，负责编制搬

迁物资清单、搬迁要求和特殊事项，与搬迁公司对接，具体

组织实施搬迁。以学院为主，重点做好大型精密设备和特殊

物资搬迁。青岛校区财务处统一组织招标搬迁服务商。 

 

 

 



                                  

附件 2： 

搬迁重点工作时间表 

项 目 工 作 任 务 牵头单位 完成时间 

工作部署 

研究搬迁预算及落地工作 青岛校区管委会 已完成 

学校研究通过搬迁预算及落地工作方案  4月 17日 

召开搬迁工作会，部署项目落地工作 搬迁工作办公室 4月 18日 

搬迁准备 

完成青岛校区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安排 本科生院、研究生院 5月下旬 

完成教室、餐厅、教师公寓、学生公寓等条件准备 各相关单位 6月 20日 

完成图书馆装备建设、人员配备，具备开馆条件 学校图书馆 9月 10日 

家具购置项目 提出家具相关参数和购置要求 

搬迁工作办公室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各搬迁单位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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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 作 任 务 牵头单位 完成时间 

完成招标，确定供货商 

青岛校区财务处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搬迁工作办公室 

5月 31日 

完成家具生产、运输及安装  7月中旬 

完成家具验收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相关各单位 
7月 25日 

设备购置项目 

提出设备性能参数和采购要求 
各搬迁单位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5月 4日 

完成设备招标采购 

青岛校区财务处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搬迁工作办公室 

6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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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 作 任 务 牵头单位 完成时间 

完成设备的运输、安装  7月 31日 

完成新购设备验收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各相关单位 
8月 5日 

设备调试、试运行 各搬迁单位 8月中旬 

搬迁运输项目 

提出搬迁物资清单和搬迁运输要求 
搬迁工作办公室 

各搬迁单位 
5月中旬 

完成搬迁服务商招标 

青岛校区财务处 

搬迁工作办公室 

各相关单位 

6月上旬 

完成搬迁单位现有特殊化学品、危险品及辐射材料

登记、回收、处置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6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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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 作 任 务 牵头单位 完成时间 

搬迁服务商与搬迁单位对接，确定具体搬迁实施方

案（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搬迁运输调试方案） 

搬迁工作办公室 

各搬迁单位 
6月 20日开始 

召开搬迁工作会，明确具体搬迁要求、时间、路线 搬迁工作办公室 6月 30日前 

集中设备物资搬迁 
各搬迁单位 

搬迁工作办公室 
7月 10日-20日 

仪器、设备安装与调试 各搬迁单位 7月 20日开始 

搬迁单位搬迁后资产清点登记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各搬迁单位 
8月 1日-5日 

设备设施正常运行 各搬迁单位 8月中旬 

学生搬迁项目 
明确学生搬迁实施方案 

青岛校区学生处 

搬迁工作办公室 
5月 20日 

完成青岛校区学生住宿安排 青岛校区学生处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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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工 作 任 务 牵头单位 完成时间 

完成学生宿舍物业入驻 青岛校区条件保障处 5月 31日 

完成学生搬迁服务商招标 

青岛校区财务处 

青岛校区学生处 

搬迁工作办公室 

5月下旬 

完成学生搬迁相关准备工作 青岛校区学生处 6月 20日前 

行李打包及装车运输 
青岛校区学生处 

各搬迁单位 
7月 10-11日 

搬迁单位老生到青岛校区报到  9月 8日（待定） 

公共（创新）

实验室项目 

完成家具、设备购置，安装与调试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7月底 

实验室试运行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 8月中旬 

 青岛校区开学  9月 8日（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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